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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對 2005「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 
就有關「殘疾人士教育、工作及就業」之意見 

 
本會得悉「香港康復計劃方案檢討」工作小組就「殘疾人士教育、工作及就

業」的議題作出檢討，故特函 閣下反映意見。 

 

殘疾人士教育 

自 1997年推行融合教育計劃以來，已超過一百間中小學參與。事實上，融

合計劃的理念是要讓殘疾學生跟其他學生一起在主流學校接受教育，使他們適

應主流學校的學習環境，發揮潛能。而融合教育計劃正是殘疾人士教育發展之

大方向。惟本會認為「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首先，師資培訓方面，參與融合教育計劃之學校老師缺乏足夠的專業培訓。

因此他們未能有效地掌握協助殘疾學生之教學技巧，特別是智障、學習障礙或

自閉症的學生。當殘疾學生遇到學習困難或心理障礙時，老師未能提供適當的

協助，因而影響殘疾學生之身心健康發展。故本會建議教育統籌局應加強老師

職前與在職之專業培訓，以確保老師在心理及教學技巧上，均能有充份的準備。 

 

 

 



 

 

資源分配方面，對於新資源模式之安排，本會認為資源的運用要作出適當的

監管。故本會建議教育統籌局應設立一個指標，評估學校的資源運用，以監察

學校的表現。此外，資源的運用需要確保參與融合教育計劃之學校能否切實執

行「全校參與」，包括培訓老師對殘疾學生有正確的認識、教導主流學生學習如

何與殘疾學生相處及促進家校之間的合作。 
 

殘疾學生學習方面，入讀主流學校之殘疾學生往往面對學習障礙。部份殘疾

學生未能跟上課程，惟學校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殘疾學生未能獲得適當的支

援。因此，本會認為學校應對個別有需要之殘疾學生提供支援，如按照學生之

學習能力編班或為個別有需要之殘疾學生剪裁合適課程。 

 

另外，職業導向課程對殘疾學生個人發展有重要的幫助，因此設計職業導向

課程時應廣泛諮詢各有關團體之意見，使課程能配合殘疾學生之需要。此外，

殘疾人士應同樣享用專上教育之機會，故此政府可考慮成立為殘疾人士而設的

專上學院課程，讓他們有持續學習的機會。 

 

最後，體現融合教育計劃之精神，讓殘疾學生能融入主流學校生活的同時，

亦要確實執行「全校參與」的模式，。 

 

殘疾人士工作及就業 

社會企業提供一個公開市場就業機會予殘疾人士，讓殘疾人士能發揮所長。

社會福利署開展的「創業展才能」計劃有助加快社會企業的發展。因此，政府

應繼續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予社會企業發展業務，包括 1) 提供稅務優惠，從而
吸引機構投資於社會企業；2) 加強政府各部門與社會企業之合作，如房署轄下
之商場提供租金優惠予社會企業；3) 政府應為社會企業提供足夠的支援；4) 加
強市民對社會企業之認識。 
 
至於職業康復服務，現正朝向綜合模式發展，以為殘疾學員作出評估以提供

合適的服務，配合各學員之需要。故此職業康復服務能更有效提高殘疾學員於

公開市場就業之機會。另外，智障及自閉的殘疾人士往往於就業上遇到困難，

因此政府可提供一站式之輔助就業服務，協助他們於公開市場就業。 
 

 



 

 

 

再者，對於日間訓練與住宿服務之配套安排，部份殘疾學員之家長憂慮子女

於公開市場就業便無法享用住宿服務。因此，政府應加強教育殘疾學員之家長，

使家長明白讓子女外出工作有助他們融入社會。同時，讓機構作個別彈性之處

理，使學員能安心投入於公開就業環境。 
 
政府應定期提供殘疾人士之就業數據及進行研究，從而更了解殘疾人士的就

業情況。此外，技能中心應裁剪適合的課程予殘疾人士，以配合不斷轉變的人

力市場之需求。政府亦可研究將技能中心發展成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技術學

院，使殘疾人士接受更全面之職業訓練及康復服務，並有助他們日後於公開市

場就業。 
 
同時，政府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立法，更積極落實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

政府及公營機構能帶頭聘用一定比例的殘疾僱員，繼而規定私營機構聘用殘疾

人士。 
 
最後，促進殘疾人士就業最終目標是為殘疾人士提供平等就業機會，使他們

有發揮所長的空間，同時讓他們回饋社會。 
 
誠盼 閣下能接納敝會之意見，並關注上述問題。若有任何詢問，歡迎致電

23370826 與本人或計劃幹事葉天欣小姐聯絡。 
 
此致 

馬羅道韞女士 
         

 

      

香港復康聯盟 

總幹事林芳婷謹啟 

 

 

2005年 8月 11日 
 

 


